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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大校综字〔2022〕39 号 
 

           
  

 

关于印发《青海大学实验室 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青海大学实验室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管理办法》经 2022 年

实验室管理与安全专题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 

 

 

2022 年 12 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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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大学实验室 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管理办法 
 

为加强全校实验室管理，促进实验室建设的科学化、制度化

和规范化，结合学校实际及学科发展需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 

第一条  学校实验室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、

教育部及省内现有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。 
 

第二章  工作流程 
 

第二条  实验室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坚持“谁使用、谁申报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实验室的使用人为实验室新建、改建及扩建的

直接责任人，实验室依托单位的分管负责人为管理责任人、依托

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申报负责人。 

第三条  实验室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应围绕学校学科发展、专

业建设、科学研究等的总体目标，经依托单位充分调研和集体研

究，并提前制定实验室建设和运行方案。 

第四条  实验室管理处作为学校牵头管理部门，负责审核实

验室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合理性、可行性，并给予相应的指导。 

第五条 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实验室项目需提前纳入学校发展

规划处项目库统一管理。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、学位点建设等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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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项目中，涉及实验室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，均需将相关建设内

容独立进行论证。具体流程如下： 

1. 依托单位负责对实验室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方案进行论

证，并将论证意见向实验室管理处报备。 

2. 实验室管理处牵头组织发展规划处等部门及相关领域专

家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实验室进行可行性论证，形成审核意见。 

3. 通过审核的，由依托单位商发展规划处、计划财务处等

部门统筹规划、合理安排经费；鼓励依托单位多方筹措资金开展

建设。 

4. 获批建设的实验室，凡牵涉土建及电路、水路、暖气等

施工的，由学校基建处、后勤管理处负责监督实施。 

第六条  依托单位负责本单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实验室的日

常管理，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制度，不得随意变更实验场所及使

用性质、使用功能或增减实验室面积。 

第七条 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实验室完成后，由实验室管理处

牵头，按照建设内容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进行验收。验收合格后

方可使用。 
               

第三章  工作要求 
 

第八条 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实验室涉及安全防护一级、二级

生物安全的实验室建设应提前向市级卫生或农业主管部门备案；

涉及安全防护三级生物安全的实验室建设应提前向省级相关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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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报备；涉及安全防护四级生物安全的实验室建设应向国家相关

机构报备。 

第九条 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实验室涉及存放和使用危险化学

品、特种设备及大型机械设备、超大功率设施设备，或有超洁净

度、稳定性等特殊要求时，需对照相关国家、各部委及省市区的

要求，配套建设相关保护设施、设备等，并保证功能齐全。 

第十条 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实验室的必须考虑消防要求，保

证消防通道通畅、安全逃生门等设施设备严格按照消防要求规范

设置，不得随意增加或减少相关设施的建设，并确保建设后功能

完备。 

第十一条 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实验室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1．存放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，应设置持续通风的专用化学

品储存柜；涉及化学品的实验室应配置专用废液收集容器。 

2．涉及有害病原体及微生物的实验室，应配备相关处理设

施，确保病原体及微生物不能泄露；相关从业人员应定期培训，

相关保护设施需配备齐全。 

3．涉及实验动物的实验室，应根据动物的种类、体型大小、

生活习性、实验目的选择相应的饲养、实验、消毒和清洗等设施，

并能防范实验动物逃逸和非实验室动物（如野鼠、昆虫等）进入；

需设置实验动物尸体和医疗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装置等。 

4．涉及放射性材料和相关装置的实验室，应设置射线的屏

蔽防护装置，并应设置声光警示、工作状态等安全及警示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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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放射性废液的实验室须设置专用的放射性废液收集系统或

设施，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须单独使用容器收集存放，并对放

射性废物收集系统或容器进行屏蔽防护。 

5．涉及产生腐蚀性气体的实验室，禁止使用建筑内原有通

风机设施用于通风，必须另行设计通风通道。 

6．涉及高压气瓶的实验室，应有适当的安全措施，如可靠

固定、防泄漏、防爆等。危险气体钢瓶应存放在具有报警和排风

功能的防爆气瓶柜内。实验室需要多种气体供气时，宜集中设置

气瓶间，采用管道供应。气体管道系统建设应符合现行标准要求。 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 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
